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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在香港代表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代理人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宣佈，由2022年4月21日起，徐克恩先生已獲委任
代替趙京芬女士出任根據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在香港代表本行接受送達
法律程序文件和通知書之授權代表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，北京
2022年4月21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四清先生、廖林先生、鄭國雨先生和王景武先生；非執行董事 
盧永真先生、馮衛東先生、曹利群女士、陳怡芳女士和董陽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定邦先生、楊紹信先生、 
沈思先生和胡祖六先生。


